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惠政办〔2024〕4 号

郑州市惠济区人民政府办公室

关于印发惠济区黄河生态保护负面清单的通知

各镇人民政府，各街道办事处，区人民政府各部门，各有关单位：

《惠济区黄河生态保护负面清单》已经区政府同意，现印发

给你们，请认真贯彻落实。

2024 年 2 月 26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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惠济区黄河生态保护负面清单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黄河保护法》所称黄河流域，是指黄河干

流、支流和湖泊的集水区域所涉及的青海省、四川省、甘肃省、

宁夏回族自治区、内蒙古自治区、山西省、陕西省、河南省、山

东省的相关县级行政区域。

一、产生、收集、贮存、运输、利用、处置固体废物的单位

和其他生产经营者，应当采取防扬散、防流失、防渗漏或者其他

防止污染环境的措施，不得擅自倾倒、堆放、丢弃、遗撒固体废

物。（牵头单位：市生态环境局惠济分局；责任单位：区城管局、

区交通局、区住建局、区农委、市资源规划局惠济分局等）

二、禁止占用永久基本农田发展林果业以及从事挖塘养鱼、

非法取土等破坏耕作层的行为。禁止闲置、荒芜永久基本农田。

（牵头单位：市资源规划局惠济分局、区农委；责任单位：区林

业园林局等）

三、禁止以设施农业为名占用耕地违法违规建设与农业发展

无关的设施；禁止在农业大棚内违法违规占用耕地建设住宅、餐

饮、娱乐等非农设施；禁止农业大棚看护房建设面积严重超标准。

（牵头单位：市资源规划局惠济分局、区农委；责任单位：郑州

黄河滩地公园管委会、区林业园林局等）

四、禁止违反国家有关规定、未经国务院批准，占用永久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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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农田。禁止擅自占用耕地进行非农业建设，严格控制耕地转为

林地、草地、园地等其他农用地。严格控制黄河流域以人工湖、

人工湿地等形式新建人造水景观。（牵头单位：市资源规划局惠

济分局、区林业园林局、区农委；责任单位：郑州黄河滩地公园

管委会、惠金河务局等）

五、严禁违规占用耕地绿化造林；严禁超标准建设绿色通道；

严禁违规占用耕地挖湖造景；严禁占用永久基本农田扩大自然保

护地；严禁违规占用耕地从事非农建设；严禁违法违规批地用地。

不准占用永久基本农田建房；不准强占多占耕地建房；不准买卖、

流转耕地违法建房；不准在承包耕地上违法建房；不准巧立名目

违法占用耕地建房；不准违反“一户一宅”规定占用耕地建房；

不准非法出售占用耕地建的房屋；不准违法审批占用耕地建房。

（牵头单位：区农委、市资源规划局惠济分局；责任单位：区林

业园林局、区城管局、区住建局、市生态环境局惠济分局等）

六、建成区范围内禁止一切畜禽集中养殖，严禁新建、扩建

各类畜禽养殖场。（牵头单位：区农委；责任单位：市资源规划

局惠济分局、区城管局、市生态环境局惠济分局等）

七、严禁使用国家明令禁止的农业投入品（高毒高残留高风

险农药，将城镇生活垃圾、污泥、工业废物直接用作肥料，非农

用薄膜）。控制农药、兽药、化肥等的使用量。（牵头单位：区

农委；责任单位：市生态环境局惠济分局等）

八、黄河流域工业、农业、畜牧业、林草业、能源、交通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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输、旅游、自然资源开发等专项规划和开发区、新区规划等，涉

及水资源开发利用的，应当进行规划水资源论证。未经论证或者

经论证不符合水资源强制性约束控制指标的，规划审批机关不得

批准该规划。（牵头单位：惠金河务局、区农委；责任单位：区

发展改革委、市资源规划局惠济分局、区林业园林局等）

九、禁止在黄河流域水土流失严重、生态脆弱区域开展可能

造成水土流失的生产建设活动。禁止损坏、擅自占用淤地坝。（牵

头单位：惠金河务局；责任单位：区发展改革委、区农委、区住

建局、市资源规划局惠济分局等）

十、严格限制在黄河流域布局高耗水、高污染或者高耗能项

目。（牵头单位：区发展改革委；责任单位：区科工局、市资源

规划局惠济分局、惠金河务局等）

十一、黄河流域旅游活动应当符合黄河防洪和河道、湖泊管

理要求，避免破坏生态环境和文化遗产。（牵头单位：区文旅体

局；责任单位：郑州黄河滩地公园管委会、区林业园林局、惠金

河务局等）

十二、黄河流域县级以上行政区域的地表水取用水总量不得

超过水量分配方案确定的控制指标，并符合生态流量和生态水位

的管控指标要求；地下水取水总量不得超过本行政区域地下水取

水总量控制指标，并符合地下水水位控制指标要求。（牵头单位：

惠金河务局、市资源规划局惠济分局、区农委等）

十三、除生活用水等民生保障用水外，黄河流域水资源超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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地区不得新增取水许可；水资源临界超载地区应当严格限制新增

取水许可。（牵头单位：惠金河务局；责任单位：区农委等）

十四、严格限制从黄河流域向外流域扩大供水量，严格限制

新增引黄灌溉用水量。（牵头单位：惠金河务局；责任单位：区

农委等）

十五、禁止取用深层地下水用于农业灌溉。（牵头单位：惠

金河务局、区农委；责任单位：郑州黄河滩地公园管委会等）

十六、禁止在黄河流域禁采区和禁采期从事河道采砂活动。

（牵头单位：惠金河务局；责任单位：区林业园林局、市生态环

境局惠济分局、市资源规划局惠济分局等）

十七、禁止在自然保护区内进行砍伐、放牧、狩猎、捕捞、

采药、开垦、烧荒、开矿、采石、挖沙等活动；但是，法律、行

政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。（牵头单位：区林业园林局；责任单位：

郑州黄河滩地公园管委会、市资源规划局惠济分局、市生态环境

局惠济分局、区农委等）

十八、在自然保护区的缓冲区内，除可以从事科学研究观测、

调查、教学实习、标本采集等科研活动外，禁止开展任何开发利

用活动。禁止在自然保护区的缓冲区开展旅游项目（骑马、游艇

等）和生产经营活动（违法违规水产养殖等）。（牵头单位：区

林业园林局；责任单位：郑州黄河滩地公园管委会、区文旅体局

等）

十九、禁止任何人进入自然保护区的核心区。在核心区内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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除因科学研究需要必须进入核心区从事科学研究观测、调查活动

外，禁止开展任何其他活动。（牵头单位：区林业园林局；责任

单位：郑州黄河滩地公园管委会、区文旅体局等）

二十、在湿地保护区范围内禁止下列行为：

（一）设立工业开发区、工业园区；

（二）开垦、围垦、填埋湿地，排干自然湿地；

（三）擅自挖塘、取土、采砂、采石、采矿；

（四）擅自排放湿地水资源或者堵截湿地水系与外围水系的

通道；

（五）非法砍伐林木、采集野生植物；

（六）焚烧湿地植被；

（七）采用炸鱼、毒鱼、电鱼等破坏渔业资源方法进行捕捞；

（八）投放有毒有害物质，排放废弃物或者排放不达标生活

污水、工业废水或者有毒、有害气体，倾倒、堆放、丢弃、遗撒

固体废物；

（九）破坏野生动物繁殖区和栖息地、鱼类洄游通道，猎捕

野生动物；

（十）非法采集国家或省重点保护的野生植物；

（十一）擅自引进外来物种；

（十二）擅自建造建筑物、构筑物；涂改、移动、掩埋、损

毁湿地保护设施或者监测设施设备；

（十三）在湿地过度放牧或者滥采野生植物，过度捕捞或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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灭绝式捕捞，过度施肥、投药、投放饵料等污染湿地的种植养殖

行为；

（十四）除国家另有规定外，在国家湿地公园内从事房地产、

度假村、高尔夫球场、风力发电、光伏发电等任何不符合主体功

能定位的建设项目和开发活动。

（十五）其他破坏湿地资源的活动。（牵头单位：区林业园

林局；责任单位：郑州黄河滩地公园管委会、区文旅体局、市资

源规划局惠济分局、市生态环境局惠济分局、区交通局、区发展

改革委、区科工局、区住建局、区农委、区城管局、区市场监管

局、惠金河务局等）

二十一、禁止将黄河湿地保护区域规划为城市建设用地、商

业用地、基本农田；禁止在黄河湿地保护区域内建设居民点、厂

房等设施；禁止其他非防洪防汛和湿地保护的建设活动。（牵头

单位：市资源规划局惠济分局、区林业园林局；责任单位：郑州

黄河滩地公园管委会、区文旅体局、区住建局等）

二十二、国家湿地公园应划定保育区。保育区除开展保护、

监测、科学研究等必需的保护管理活动外，不得进行任何与湿地

生态系统保护和管理无关的其他活动。（牵头单位：区林业园林

局；责任单位：郑州黄河滩地公园管委会、区文旅体局等）

二十三、在河道范围内禁止下列行为：

（一）未依法经省级以上人民政府批准围垦河道；非法侵占

水域、滩地；种植阻碍行洪的林木及高秆作物；



— 8 —

（二）未经许可在河道管理范围内采砂，不按许可要求采砂，

在禁采区、禁采期采砂；未经批准在河道管理范围内取土；

（三）河湖管理范围内乱扔乱堆垃圾；倾倒、填埋、贮存、

堆放固体废物；弃置、堆放阻碍行洪的物体；

（四）水域岸线长期占而不用、多占少用、滥占滥用；未经

许可和不按许可要求建设涉河项目；河道管理范围内修建阻碍行

洪的建筑物、构筑物。（牵头单位：区农委、惠金河务局；责任

单位：郑州黄河滩地公园管委会、市资源规划局惠济分局、区林

业园林局、市生态环境局惠济分局、区交通局等）

二十四、在防洪工程设施保护范围内，禁止进行爆破、打井、

采石、取土等危害防洪工程设施安全的活动。（牵头单位：惠金

河务局；责任单位：区应急局、区林业园林局、区交通局、区住

建局、市资源规划局惠济分局等）

二十五、禁止在黄河干支流岸线管控范围内新建、扩建化工

园区和化工项目。禁止在黄河干流岸线和重要支流岸线的管控范

围内新建、改建、扩建尾矿库。（牵头单位：惠金河务局、市生

态环境局惠济分局；责任单位：区发展改革委、区科工局、市资

源规划局惠济分局等）

二十六、禁止在河道、湖泊管理范围内建设妨碍行洪的建筑

物、构筑物以及从事影响河势稳定、危害河岸堤防安全和其他妨

碍河道行洪的活动。禁止违法利用、占用河道、湖泊水域和岸线。

（牵头单位：惠金河务局；责任单位：区应急局、区林业园林局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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区交通局、区住建局、区农委、市资源规划局惠济分局等）

二十七、堤防和护堤地，禁止建房、放牧、开渠、打井、挖

窖、建窑、葬坟、取土、违章垦植、堆放物料、开采地下资源、

进行考古发掘。（牵头单位：惠金河务局；责任单位：郑州黄河

滩地公园管委会、区林业园林局、区文旅体局、市资源规划局惠

济分局、市生态环境局惠济分局、区住建局、区农委、区城管局

等）

二十八、禁止在黄河主河槽内、控导、护滩工程护坝地和堤

防工程安全保护区内建设开发项目。禁止在黄河滩区建设光伏发

电项目、黏土墙材企业、永久渣场。（牵头单位：惠金河务局；

责任单位：郑州黄河滩地公园管委会、区林业园林局、区发展改

革委、区住建局等）

二十九、在黄河滩区内，不得新规划城镇建设用地、设立新

的村镇，已经规划和设立的，不得扩大范围；不得新划定永久基

本农田，已经划定为永久基本农田、影响防洪安全的，应当逐步

退出；不得新开垦荒地、新建生产堤，已建生产堤影响防洪安全

的应当及时拆除，其他生产堤应当逐步拆除。（牵头单位：市资

源规划局惠济分局、惠金河务局；责任单位：郑州黄河滩地公园

管委会、区林业园林局、区住建局、区农委等）

三十、禁止在黄河流域开放水域养殖、投放外来物种和其他

非本地物种种质资源。（牵头单位：区农委；责任单位：郑州黄

河滩地公园管委会、区林业园林局、惠金河务局等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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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十一、禁止在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内新建排污口。在水产

种质资源保护区附近新建、改建、扩建排污口，应该保证保护区

水体不受污染。（牵头单位：区农委；责任单位：市生态环境局

惠济分局、市资源规划局惠济分局、区林业园林局等）

三十二、禁止在饮用水水源一级保护区内新建、改建、扩建

与供水设施和保护水源无关的建设项目，禁止设置排污口，禁止

从事网箱养殖、旅游、游泳、垂钓或者其他可能污染饮用水水体

的活动。饮用水水源二级保护区内禁止新建、改建、扩建排放污

染物的建设项目，禁止设置排污口。（牵头单位：市生态环境局

惠济分局；责任单位：市资源规划局惠济分局、区林业园林局、

区文旅体局、区发展改革委等）

三十三、行业主管部门落实行业监管责任，各镇（街道）落

实属地管理责任，郑州黄河滩地公园管委会落实监督管理责任。

三十四、未列入负面清单的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及政策文件执

行，法律法规及相关政策文件有更新更严规定的从其规定。

郑州市惠济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4 年 2 月 26 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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